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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115年至116年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 
主管人員專業訓練課程契約書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以下簡稱甲方)甄選               (以下

簡稱乙方)辦理臺中市政府社會局115年至116年兒童及少年福
利機構主管人員專業訓練課程，經雙方同意訂定本契約條款如

下：  

 
第一條  本契約自民國115年1月1日起116年12月31日止。 

 

第二條  乙方應執行事項如下： 
       以下有關期程規定皆為日曆天，且相關截止期限需文

件備齊以掛號郵件、電子公文或專人送達甲方總收文

處為依據（遇假日或國定假日則順延至甲方次一上班
日）。 

一、 乙方應依據本契約辦理「臺中市政府社會局115年

至116年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主管人員專業訓練」。 
二、 本契約所稱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主管人員專業訓練

課程內容須依據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113年7月

30日社家幼字第1130660830號函修正之「兒童及少
年福利機構專業人員訓練實施計畫」辦理。 

三、 課程限於臺中市開班，地點應符合建築物公共安全

檢查申報、消防安全檢查申報等規定(利用教育部
審查合格之各級學校或政府機關場地辦理者，得免

附；若非自有訓練場地者請檢附租借或租用場地訓

練期間內有效租約或同意借用書)。術科訓練場所
具有實體模擬試場相關設施設備。 

四、 每年預計辦理主管人員訓練課程5班，並得依實際

需要增減開班數。每班以50人參訓為上限，每位學

員學費至多不超過新臺幣2萬元整。 

五、 甲方未負擔任何費用，由訓練單位自負盈虧。乙方

於契約期間共計開辦＿班，詳如下表：(課程招生
前確實函報課表、師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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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班別 訓練起迄日期 訓練時數 訓練人數 訓練地點 

     

     

     

     

 

六、 辦理招生及報名人員初審作業，初審不合格者，不

得參訓，如資格審查不實，致受訓對象無法結業者，
由乙方自行負責。 

七、 乙方應於本契約課程受訓之日起，為學員辦理相關

保險。乙方並應提供符合勞工安全衛生規定之訓練
環境，以防止意外事故發生，如發生意外事故，應

負責給予醫療協助。 

八、 乙方應於開課前7日(含)前函報課程表、參訓學員
名冊及公共意外責任險投保影本1份至甲方。課程

開始前如有特殊原因須申請變更計畫內容者，應於

計畫變更事由發生起7日(含)內將申請變更計畫相
關資料(含計畫變更申請書、變更前課表及變更後

課表)，及變更原因說明函送甲方，俟計畫變更審

核通過後，始得變更。 

九、 善盡受訓對象權利維護事宜，如建立具體學員申訴

管道與處理程序、學員手冊應載明學員權利義務關

係等，並規畫、維護學員上課品質。 
十、 乙方應於各訓練班次結訓後15日(含)內，將結訓及

參訓學員名冊各1份(含電子檔)、簽到(退)表、成

績冊曁出缺勤統計表函送甲方備查後發給學員結訓
證書。另依規定辦理結訓學員就業追蹤、結業證書

補發事宜，並接受相關單位及民眾諮詢。 

十一、 已核定開辦之訓練班次，如因招訓人數不足或其

他原因而延訓開班，乙方應於開訓前7日(含)前

書面敘明原因向甲方申請延訓，並提出相關招生

及行政作業改善計畫；延訓應以1班1次為限，1
次最長得展延2週，如展延後恰逢國定假日得報

甲方核備至多再延1週。 

十二、 乙方如經延期而仍招訓不足時，應於開訓前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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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前書面敘明原因通知甲方，經甲方書面審核

同意後得予取消。 

十三、 乙方履約期間，應於各訓練班次結訓後15日(含)
內檢附成果報告書，報送甲方核定，並予建檔，

其內容包括計畫內容概述、課程表、業務執行情

形、訓練成果、成效評比、問卷調查統計(應納
入每位師資各項授課品質、態度等方面問卷調查

及其他與課程相關者)、成果照片(說明會照片、

宣導照片、每1學分至少1張照片，並有照片說明)
檢討與建議事項、學員名冊、結訓學員名冊、訓

練計畫書影本等。 

十四、 資料檔案之建立與保密。 
十五、 乙方應建立學員資料檔案，並隨時更新紀錄，且

接受甲方督導；乙方對其服務之學員資料有保密

義務，非經學員本人、其法定代理人或甲方同意，
不得將其資料提供第三人或對外公開。 

十六、 乙方若有提供不實學員服務紀錄之情形，經甲方

查證屬實後得停止其辦理經核定之班次，乙方不
得異議。 

十七、 乙方其他應執行事項詳如本案實施計畫。 

 
第三條  甲方之辦理事項如下：  

一、 負責程序、業務之督導、查核。 

二、 對乙方得採定期及不定期實施授課情形查訪。如查
有未依契約書規定辦理者，得以電話、email 或公

文方式通知乙方改善。 

第四條 因服務產生之糾紛，由乙方負責；若因乙方之故意或
過失，致服務對象之權利或利益受有損害時，應由

乙方自行負賠償責任。 

第五條 有下列情事之一者，乙方或甲方得於情事發生後30日 

(含)內以書面提出變更契約之請求：  

一、法令有變更者。  

二、服務需求變更者。  

三、服務內容經評估有變更之必要者。  

四、年度預算異動影響契約之執行者。  

五、其他不可抗力事由致影響契約之執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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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乙任一方，接到他方要求變更契約後應於30日(含)內以書

面答覆是否同意，逾期未答覆者，他方得終止契約。 

 

第六條  乙方有下列情形之一者，經甲方通知限期改善，逾期

不改善者，甲方得終止或解除契約，如有損害，並得
請求賠償。除有特殊原因經甲方同意者外，乙方違規

次數累計5次以上者，每超過1次支付違約金新臺幣

1,000元，違約金總額以新臺幣5萬元為上限。 

一、擅自將業務全部或部分移轉與第三人或不辦理本契

約約定之服務項目。  

二、規避、妨礙、拖延或拒絕甲方之查核，或對業務、
財務為不實陳報者。  

三、未按契約約定辦理(如超收或另立名目收取費用等)。  

四、違反法令及本契約規定者。 
 

第七條  經評估實際開課情形需再新增班級時，乙方得於開課

前30天(含)前函報甲方，並經甲方書面同意後始得增
班，未經甲方核准前，不得事先公告及招生、收費。

如經查獲未經甲方核准即事先公告及招生，甲方得請

求乙方支付新臺幣1萬元整違約金。 
 

第八條  乙方於契約期間因天災事變及其他不可抗力之事由，

致無法履行本契約者，經甲方協助仍無法改善時，得
終止契約。 

 

第九條  保險 

一、 乙方應於履約期間辦理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以保

障參訓學員於受訓地點發生意外事故所致之損害。 

二、 保險期間：保險期間為各班次訓練期間；有延期

或遲延履約者，保險期間比照順延。 

三、 乙方未依契約規定辦理保險、保險範圍不足或未

能自保險人獲得足額理賠者，其損失或損害賠償，
由乙方負擔。 

四、 保險單影本1份應於辦妥保險後即交甲方收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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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本契約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並以甲方所在地之 

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十一條  契約 

一、 契約正本2份，甲方及乙方各執1份。副本2份，由
甲方、乙方分別執用。副本如有誤繕，以正本為

準。 

二、 本契約之內容包括契約本文、附件及其變更或補
助。 

 

立契約書人：  

甲  方：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代表人：局長廖靜芝 

住  址：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3段99號惠中樓2樓 

  乙方：  

法定代理人： 

住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